松山湖机器人智创城工程第三方质量安全过程评价服务采购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

松山湖机器人智创城项目作为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载体，其质量安全管控直接关系到区域产业生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需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系统构建覆盖全建设周期的质量安全动态监测体系，确保该项目严格贯彻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行业技术标准，全面落实质量安全建设管理要求。

二、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为松山湖机器人智创城项目，选址东莞市松山湖芦溪路与芦溪中路交汇处东北侧约61亩工业用地，占地约4.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新建内容包括1栋厂房、1栋宿舍楼及配套仓库、工具间、门卫室、地下室，最大高度52.5米。项目预估至2027年2月28日整体竣工并交付使用。

三、评价范围

（一）空间维度：评价涵盖项目全建设周期各关键阶段，包括土建工程、基础建设、主体结构施工、机电安装工程（含电气系统、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电梯系统）、消防工程（消防水、消防电）、工艺水施工程、室内精装修工程及智能工程（自控工程、智能化工程）集成等分项工程，确保宏观架构与微观设备安装调试均符合质量安全标准。

（二）主体维度：评价涉及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所有参建各方，重点审查设计方案的科学性、施工工艺的规范性以及监理监督的有效性，确保各参建方协同合作，杜绝质量安全隐患。

（三）风险维度：重点关注高风险作业环节及隐蔽工程验收，强化对高空作业、起重吊装、暖通、消防、电气、工艺水施工等关键环节的风险管控，及时消除隐患；严格实施隐蔽工程验收，确保工程质量达标，防范后期质量风险。    

四、评价内容
（一）合规性评价：全面核查材料设备质量证明文件及进场检验记录，确保质量源头达标。

（二）实体质量评价：涵盖结构安全与功能性能两方面。结构安全需检测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等指标；功能性能需评估结构稳定性及使用功能达标性。通过全面的实体质量评价，确保项目结构安全可靠，功能性能满足使用需求。

（三）安全管理评价：重点核查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评估风险防控措施的有效性。

五、评价方法

（一）资料审查：通过调阅施工日志、检测报告、监理通知单等档案资料，对项目全过程实施合规性审查。重点核查施工日志记录的规范性、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及监理通知单的执行情况，系统排查违规行为，核实标准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二）现场检查：组织专业技术力量，严格执行“分区划片、重点抽样”原则，对施工现场进行实地核查。重点开展工程质量随机抽样检测，客观反映项目质量状况。针对高风险作业区域实施动态巡查，重点检查脚手架搭设、临边防护及施工用电的规范性。同步核查施工机械设备维护记录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确保现场安全措施与技术规范要求落实到位。

六、评价流程与频次
评价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需选派业务骨干组建专业评价工作组；且需参与岗前统一培训；制定《评价检查表》，细化检查项目、标准及权重分配；确保核查全覆盖；严格执行"小组复核、组长审核"制度。
（二）实施阶段：按项目进度节点开展第三方质量安全评价工作，实时监测并掌握质量安全动态情况。需成立检查组，制定《标准化检查清单表》，具体评估节点及频次如下：

	分部分项工程
	建议评估节点
	频次


	结构、屋面及体工程

	2026年6月至11月每月1次，关键节点（地下室底板/顶板浇筑前、非标准层梁板浇筑前、屋面梁板浇筑前、防水层施工、砌体施工、钢结构吊装焊接等）前后进行评估。
	各1次，共9次

	装修工程
	工程量完成30 %、50%、80 % 
	各1次，共3次

	幕墙工程
	工程量完成30 %、80%
	各1次，共2次

	机电安装
	工程量完成30 %、50 %、80 % 
	各1次，共3次

	园林绿化 工程
	室外配套完工及园林绿化工程 （地被、草坪 施工完成8 0 %）
	1 次

	总次数
	18次


注：1.以上评估节点依据项目总进度计划制定，可根据项目实际施工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每次服务时长需3天以上（含），每次检查须配置质量评估员1人、安全评估员1人、管理行为评估员1人、实测实量员1人（视项目实际情况合理增减），预估约4人/次。

全体核查人员须规范佩戴安全装备；针对高空作业、临边防护等高风险区域，须经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核查组须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全体人员严禁接受宴请及馈赠，确保检查工作规范高效开展。

（三）报告阶段：形成《XX项目工程第三方评估报告》，作为评价工作的最终成果。报告内容须涵盖项目基本情况、评估性质、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改进建议及隐患影像资料等核心内容，为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终期还须提交总体评价报告，确保报告内容完整、准确、规范。
七、成果交付及验收
（一）成果交付

每次评估须提交《XX项目工程第三方评估报告》纸质版4份及电子版1份。检查报告需在检查完后10天内将报告提报至中标方。终期还须提交总体评价报告，确保报告内容完整、准确、规范。

（二）成果验收

1.每次评估报告须包含现场检查记录、实测数据、问题清单、整改建议及带时间水印的影像资料，内容完整、数据真实、结论明确，缺一项即判定为不合格。

2.一票否决项：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直接判定当次评估不合格——飞行检查弄虚作假、重大安全隐患隐瞒不报、评估报告数据造假。
八、费用预算及支付方式

本次按检查次数结算费用，预估每次费用9381.55元（不含税），计划检查18次（具体价格以中标价为准，按检查次数实际结算），预算总价为179000元（含税）。报价已包含人员费、差旅费、检测费、报告编制费及管理费等全部费用。费用按每季度结算，采购人确定报告符合要求后，自提供发票之日起30天内支付费用。
九、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